
 

▼▲▼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 
 
 

 

 

 

 

 

 

 

 

 

 

 

 

 

 

 

 

 

 

 

 

 

 

 

 

 

 

 

 

 

 

 

 

 

【魔鬼藏在細節中 機警能使現形】               【過馬路 停、看、聽】 

顧客肯定與期許 
   李小姐 113 年 4 月 10 日致本局經理顧客意見函讚譽本轄後龍郵局蕭夢誼，辦理繼承業務專業迅速。 

   張先生 113 年 4 月 17 日致公共事務處讚譽本轄竹南郵局郵局同仁，禮貌真誠、服務佳。 

   吳先生 113 年 4 月 17 日致本局經理顧客意見函讚譽本轄府前郵局邱家樹經理、陳宜婷，親切協助處理退還款事宜。 
   

檢舉貪瀆專用信箱：苗栗中苗郵局第 44號信箱     苗栗郵局政風室電話：037-327656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貪瀆專線：0800-286-586 

苗栗郵局營業窗口 113 年 4 月退還公眾溢收款 (取前 15 名) 優良事蹟人員名單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服務郵局 姓名 退還筆數/金額 

苗栗中苗郵局 吳春富 9/125049 卓蘭郵局 楊采菲 1/26000 苑裡郵局 江正銓 3/14000 

苑裡社苓郵局 陳翊瑄 3/98309 頭份上公園郵局 伍凱聿 3/21000 頭份田寮郵局 陳素瑛 2/12000 

頭份郵局 林彥光 1/31000 公館郵局 吳宛玲 5/19000 竹南科學園郵局 徐崧恩 3/12000 

西湖郵局 陳宏儒 9/31000 頭份上公園郵局 張喬迪 9/16000 苗栗嘉盛郵局 江桂英 3/12000 

苗栗南苗郵局 陳靜玟 1/26000 苗栗中苗郵局 黃艷秋 3/14000 大湖郵局 陳令玉 3/12000 

苗栗郵局政風室     中華民國 1 1 3 年 5 月份     9 2 . 1 . 1 6 創刊 

請傳閱簽章： 

公務機密宣導【將檢舉人資料外洩廠商 水

利署工程員罰 2 萬換緩起訴】 

經濟部水利署鄭姓工程員，因處理民眾通
知新北市開南橋工程缺失時，為貪圖方便，竟將
通報民眾的電子檔資料，私訊給施工廠商群組，
涉嫌洩密。台北地檢署因鄭男認罪，7日給予鄭
緩起訴，期間1年，命他須支付公庫2萬元。 
  檢方調查，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工務
課鄭姓工程員，負責十河局工程案件設計監造，
明知依「全民監督公共工程管制考核作業要點」
規定處理通報案件時，應對通報民眾的身分或
資料保密。但鄭男於今年2月9日下午4時，接獲
經濟部水利署通報有全民督工通報案件，其中
他承辦位於新北市鶯歌區的「109年度塔寮坑溪
排水開南橋下游左岸段維護工程」有民眾反映
施工缺失，因翌日起即為春節連假，上級指示他
須於10天內完成會勘報告。鄭男為求迅速完成
工地會勘及改進缺失，一時疏失將包括通報民
眾的姓名、連絡電話、電子信箱的「民眾通報案
件基本資料管理畫面」電子檔，直接以LINE傳
送施工廠商「ＯＯ營造」的工作人員群組，涉嫌
洩 密 ， 遭 廉 政 署 送 辦 。                                       
(來源：中時新聞網) 

安全維護宣導專區【請加強營業場所安全

措施】 

近日南部某支局，發生歹徒利用上午郵局尚

未開門前，持刀欲自郵局後門進入郵局搶劫
事件，所幸經理處置得宜，為發生人員傷亡

或財物損失。 

 

防詐專區宣導 
【訂購網卡 接到訂單錯誤
來電?】 

疫情解封後，國人開始有出

國旅遊的規劃，近期有民眾
通報表示接獲詐騙集團假冒

「JOYTEL卓一電訊」名義，

稱之前訂購網卡、SIM卡，因
訂單操作錯誤，需操作ATM

或網路銀行以解除分期付

款。 

內政部警政署提醒：如接獲

來電顯示開頭帶「+」號、

「+1」、「+886」等號碼，電
話中如聽到關鍵字「解除重

複扣款」、「誤設會員等級」、

「登記批發商」等關鍵字，請
立即掛斷，並將相關資訊先

向電商業者反映，如有被害

請通報165反詐騙諮詢專
線。 

(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食品資訊安全【吃的

健康過新年】 
每年年節大家會擔心吃得不
健康，各縣市政府為落實食安
五環加強查驗政策，保障民眾
食的安全，已啟動春節應景食
品查驗，加強食品安全把關。
新的一年開始，該如何吃的健
康呢？ 

一、少吃三高食物：年節期間，
應遵守少油、少鹽、少糖
飲食原則，少吃「高油、
高鹽、高糖」食物，若沒
有運動習慣及吃多這類
的食物，會對身體造成不
良影響，應避免或減少食
用。 

二、少吃過年三糕：所謂「年
糕、發糕、蘿蔔糕」三糕
是過年傳統應景食物，但
對人體而言，此類非原生
食品，不僅無營養價值，
也會造成身體負擔。 

三、少吃應景零食：我們熟知
過年應景零食如花生、瓜
子、開心果等均屬高熱量
且高油食物，多食會對身
體造成負擔。 

四、要多喝開水、無糖飲品或
原味乳（鮮乳、原味保久

行車安全宣導【酒駕

零容忍案例】 

臺中市一名李姓男

子前因酒駕入監服刑年

餘，出獄後又因無照酒駕

拒測，遭開罰新臺幣18

萬元，加上其他罰單累計

滯欠約22萬餘元，移送

臺中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臺中分署發現李男名下

無存款或薪資可供執行，

但有未保存登記之建物

及附著之2筆土地，111

年11月20日執行「強力

執行酒（毒）駕裁罰專

案」，至現場查封該不動

產。李姓男子為避免不動

產遭拍賣，表示目前無

業，且該不動產為目前僅

存財產，對自己無照酒駕

且拒測之行為深感懺悔，

請求分期按月繳納。臺中

分署對於李男願坦然面

對自己錯誤並有悔悟，表

示肯定，不過也必須依法

執行，希望義務人能依其

承諾在其經濟能力範圍

內按期繳納，不動產即可

保住，也應避免日後再有

酒駕等違規行為發生。 

行政執行署強調，對

於酒駕相關罰鍰移送案

件，絕對會迅速強力執

行，加重執法力道，要讓

酒駕義務人有「痛感」，

呼籲民眾勿心存僥倖，以

維護交通正義及民眾用

路安全。 

另立法院於111年1

月24日通過〈刑法〉修正
案，加重酒駕刑度，增訂

加重結果犯與再犯之罰

金刑，延長再犯加重處罰
之年限，將單純酒駕刑

責，從現行2年調高為3

公務員廉政倫理案例【偽造文書不法案例】 

案例名稱：管理處辦理工程採購案，「專任工

程人員」應簽名欄位遭廠商員工代簽案。 

事實描述： 

本局辦理「專任工程人員簽署異常及其涉及相關

違法不當」專案清查時，經調閱相關書面資料審
查，發現 B 管理處辦理工程採購案，承攬廠商「○

○營造有限公司」之專任工程人員「陳○○」於

施工計畫書、開(竣)工報告書、工程估驗紀錄及驗
收紀錄似有筆跡不一致等情，經 108 年 6 月 26

日向 B 管理處調閱相關資料正本，以供後續鑑定

筆跡之用，B 管理處業於 108 年 7 月 9 日函復本
局，並敘明承攬廠商「○○營造有限公司」坦承

施工計畫及驗收紀錄簽名為陳○○本人簽署；開

(竣)工報告、工程估驗紀錄簽名為該公司人員代
為簽署等情。 

本案係涉犯刑法第 216 條、第 210 條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因承攬廠商供認不諱，爰由 B 管理
處陪同涉犯人員至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自首。 

改進建議： 

(一)請本局技術組建立工程履約管理標準作業流
程，以健全各管理處工程採購。 

(二)本局秘書室及本室每年共同辦理之採購課

程，適時增加工程履約管理之相關內容。另由
技術辦理本局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工程履約

管 理 之 相 關 課 程 。                                   

(來源：交通部) 

郵政不法案例 

【案例摘要】 

某郵局約僱人員OOO利用收寄國際快捷、國際包裹
或兩岸速遞郵件之機會，向客戶溢收郵資，並於國
際快捷、國際包裹及兩岸速遞等郵件託運單之寄件
人聯郵資欄位登載不實郵資金額與製作不實購票證
明交付客戶，託運單其他聯則均填載正確之郵資，
其中所生郵資差額侵占入己，自111年1月1日至112
年5月11日間溢收客戶郵資金額共計2萬4,824元，
並開立不實購票證明33張。 

【處理情形】 
該名約僱人員疑涉犯業務侵占及行使業務文書登載
不實罪嫌，已函送轄管地方檢察署偵辦，並遭終止
勞動契約。 

陽光法案宣導專區【利益衝突迴避法 Q&A】 

Q：機關首長在下屬簽核敘獎案時，將自己的名字從建議敘獎名單中刪除，是否仍須依利益衝突迴避法法自

行迴避？ 
A：依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本法)第4條第3項所定非財產上利益，係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機關

團體之人事措施，如公職人員於敘獎簽陳中，將自己之敘獎建議刪除，即非屬「有利之人事措施」，自無

須依本法第6條規定自行迴避。 

Q：民意代表得否聘自己二親等內親屬擔任公費助理，是否屬使關係人獲得非財產上利益? 
A：以立法院組織法第32條規定：「立法委員每人得置公費助理6人至10人，公費助理均採聘用制，與委員同

進退。……」為例，立法委員助理所從事之工作，性質上係受立法委員個人之指揮監督，為立法委員個
人研究法案意見或選民服務之用，且與立法委員同進退，無公務員身分之保障，與一般公務員之任用或
機關內工友之聘僱，屬機關本身因事務之需要而為之人事措施性質不同，且立法委員自行任免助理之行
為，亦非屬其執行職務之行為，應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5條所稱「利益衝突」之情形。其他各級民意代
表聘任助理之情形亦然，是民意代表進用其關係人擔任機關內其個人之助理，應無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之適用，法務部94年4月13日法政決字第0930040451號函釋、108年8月20日法授廉利字第
10805006160號函可資參照。 


